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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招远市金龙路77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15,065,6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92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锋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其中独立董事王法长先生逝世，董事刘占村先生因出差未参加本次

会议，董事刘惠荣女士、杨科峰先生电话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马越川女士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湖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4,581,109 99.9405 484,508 0.059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湖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8,981,

109

94.8813 484,508 5.118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已审议通过；

2、议案1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威、李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中伦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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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19年11月11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

实际参加董事8名，其中董事刘占村先生因事不能参会，委托董事王显庆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独立董事

王法长先生因病逝世。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锋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独立董

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81）。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弃权都是零票。

三、备查文件

1、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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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10月5日获悉独立董事王法长先生因病

不幸逝世的消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逝世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

由于王法长先生逝世后，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且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空缺。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11月1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经董事会推荐，提名委员会审核，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温德成先

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该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温德成先生将成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将担任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未持有公司股份，具备法律法规要求的独

立性，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公司已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材料，且已审议无异议。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1日

附件：独立董事侯选人简历。

温德成，男，1966年生，工学博士、双硕士。1992年7月—2000年8月任山东工业大学助教、讲师。2000

年9月—2005年8月任山东大学副教授，2005年9月至今任山东大学教授。 职业领域为质量管理。 2017年

12月至今任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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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1月2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1月27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招远市金龙路777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11月27日

至2019年11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的具

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966 玲珑轮胎 2019/11/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及持股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邮件等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2019年11月26日8点至17点

（三）登记地点：山东省招远市公司会议室

六、 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龙路777号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265406

联系电话：0535-8242726

邮箱：linglongdsb@linglong.cn

联系人：马越川、赵文磊

收件人：董事会办公室（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二）其他

出席会议人员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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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75,526,250股，占北新建材总股本的比例为16.3081%；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9年11月15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向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364号） 核准，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新建材）于2016年向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民安）、泰安市和

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10个有限合伙企业及贾同春等35名自然人（以下简称贾同春及其一致行动

人）共计46名交易对方合计发行374,598,125股北新建材股票，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该等股份于

2016年11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北新建材总股本由1,413,981,592股增至1,788,579,717股。

根据北新建材与国泰民安、贾同春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北新建材于2018年6月回购并注销了国泰民安、贾同春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99,071,875股北新建材股票，北新建材总股本由1,788,579,717股减至1,689,

507,842股。 国泰民安持有的限售股份由171,244,857股减少至125,954,857股，贾同春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的限售股份由203,353,268股减少至149,571,393股。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发行股份数量

（股）

回购注销

限售股份数量（股）

回购注销后

限售股份数量（股）

1 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1,244,857 45,290,000 125,954,857

2 贾同春 121,616,516 32,164,540 89,451,976

3 泰安市和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881,390 2,084,431 5,796,959

4 任绪连 7,565,034 2,000,763 5,564,271

5 薛玉利 4,814,113 1,273,213 3,540,900

6 曹志强 4,607,793 1,218,647 3,389,146

7 朱腾高 4,126,382 1,091,325 3,035,057

8 吕文洋 2,750,921 727,550 2,023,371

9 张彦修 2,750,921 727,550 2,023,371

10 万广进 2,750,921 727,550 2,023,371

11 任雪 2,750,921 727,550 2,023,371

12 泰安市新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55,756 596,591 1,659,165

13 泰安市万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14,492 585,678 1,628,814

14 泰安市鸿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80,105 576,583 1,603,522

15 泰安市浩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38,841 565,670 1,573,171

16 泰安市昌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18,210 560,214 1,557,996

17 泰安市锦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04,455 556,576 1,547,879

18 泰安市兴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97,578 554,757 1,542,821

19 米为民 2,097,578 554,757 1,542,821

20 张建春 2,097,578 554,757 1,542,821

21 泰安市顺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83,823 551,119 1,532,704

22 泰安市凡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63,191 545,663 1,517,528

23 朱经华 2,063,191 545,663 1,517,528

24 李作义 2,063,191 545,663 1,517,528

25 杨正波 2,063,191 545,663 1,517,528

26 钱凯 1,375,461 363,775 1,011,686

27 付廷环 1,375,461 363,775 1,011,686

28 孟兆远 1,375,461 363,775 1,011,686

29 秦庆文 1,031,596 272,831 758,765

30 郝奎燕 1,031,596 272,831 758,765

31 段振涛 687,730 181,888 505,842

32 孟繁荣 550,184 145,510 404,674

33 毕忠 481,411 127,321 354,090

34 康志国 405,761 107,314 298,447

35 王力峰 343,865 90,944 252,921

36 岳荣亮 343,865 90,944 252,921

37 黄荣泉 343,865 90,944 252,921

38 袁传秋 343,865 90,944 252,921

39 徐福银 343,865 90,944 252,921

40 张广淼 343,865 90,944 252,921

41 徐国刚 302,601 80,030 222,571

42 陈歆阳 302,601 80,030 222,571

43 李秀华 295,724 78,212 217,512

44 刘美 288,847 76,393 212,454

45 张纪俊 275,092 72,755 202,337

46 房冬华 254,460 67,298 187,162

合计 374,598,125 99,071,875 275,526,250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国泰民安、 贾同春及其一致行动人在2016年北新建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作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如下：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国泰民安、贾

同春及其一

致行动人

股份限售

承诺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限售期内，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如因上市公司

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2016年11月

15日

2019 年 11

月15日

截至目前，承诺

人严格履行了

该承诺，不存在

违反承诺的情

况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承诺将不会从事与上市公司已

有的石膏板、轻钢龙骨主营业务发生竞争的业务。 除上市公司外，本公司/本合伙企业/

本人不存在、今后亦不会通过其他企业在任何地方和以任何方式从事对本次交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上述已有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 如果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

将来出现所投资的全资、控股企业从事的业务与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上述已有的主营

业务构成竞争的情况， 则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将以停止经营相关竞争业务的方

式，或者将相关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2.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显

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合伙企

业/本人及下属企业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

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上市规则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

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 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保

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2015年10月

13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

人严格履行了

该承诺，不存在

违反承诺的情

况

其他承诺

一、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方面继续与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

及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保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人

员、财务和机构方面的独立。

二、关于目标资产权属的承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已履行了标的公司《公司

章程》规定的全额出资义务；本公司对标的公司股权拥有有效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

分权；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抵押、其他担保或

第三方权益或限制情形，也不存在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查封、拍卖本公司/本合

伙企业/本人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之情形；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

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亦不存在其他法律纠纷，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

律障碍。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保证，以上声明无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

2015年10月

13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

人严格履行了

该承诺，不存在

违反承诺的情

况

其他承诺

关于标的公司未取得权证的土地、房产相关承诺:�积极协调配合泰山石膏及其下属子

公司未获登记发证的土地、房产的权证办理事宜，确保该事项不会影响泰山石膏及其

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如未来泰山石膏及其下属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因该等权

属瑕疵导致影响泰山石膏及其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而遭受任何经济损失（该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公司因此遭受政府部门的罚款、滞纳金等以及因该等需解决并完善

相关土地房产问题而使相关公司不能正常生产经营而遭受的损失等）， 在北新集团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依法确定该等事项造成相关公司的实际损失后30日内，泰山石膏少数

股东需按照其截至2016年6月30日在泰山石膏的持股比例给予泰山石膏以足额赔偿。

2016年 7 月

21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

人严格履行了

该承诺，不存在

违反承诺的情

况

其他承诺

1.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承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将及时向北新

建材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

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给北新建材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事宜的各中介机构所提

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所提供的全部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遗漏；所提供的全部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

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

确认及承诺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 本

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同意对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承诺承担因提供信息和承诺存在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遗漏导致本次交易各方或/及其聘任的中介机构造成的损失承

担责任。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公

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及关联方不转让在北新建材拥有权益的股份。

2.关于被立案侦查（调查）期间股份锁定的承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承诺如

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

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2016年 4月

22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承诺

人严格履行了

该承诺，不存在

违反承诺的情

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19年11月15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共计46名，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75,526,250股，占北新建材总

股本的比例为16.3081%；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质押股份数量

（股）

1 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5,954,857 125,954,857 7.4551% 62,896,400

2 贾同春 89,451,976 89,451,976 5.2946% 45,280,000

3 泰安市和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796,959 5,796,959 0.3431%

4 任绪连 5,564,271 5,564,271 0.3293%

5 薛玉利 3,540,900 3,540,900 0.2096%

6 曹志强 3,389,146 3,389,146 0.2006%

7 朱腾高 3,035,057 3,035,057 0.1796%

8 吕文洋 2,023,371 2,023,371 0.1198%

9 张彦修 2,023,371 2,023,371 0.1198%

10 万广进 2,023,371 2,023,371 0.1198%

11 任雪 2,023,371 2,023,371 0.1198%

12 泰安市新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59,165 1,659,165 0.0982%

13 泰安市万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28,814 1,628,814 0.0964%

14 泰安市鸿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03,522 1,603,522 0.0949%

15 泰安市浩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73,171 1,573,171 0.0931%

16 泰安市昌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57,996 1,557,996 0.0922%

17 泰安市锦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47,879 1,547,879 0.0916%

18 泰安市兴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42,821 1,542,821 0.0913%

19 米为民 1,542,821 1,542,821 0.0913%

20 张建春 1,542,821 1,542,821 0.0913%

21 泰安市顺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32,704 1,532,704 0.0907%

22 泰安市凡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17,528 1,517,528 0.0898%

23 朱经华 1,517,528 1,517,528 0.0898%

24 李作义 1,517,528 1,517,528 0.0898%

25 杨正波 1,517,528 1,517,528 0.0898%

26 钱凯 1,011,686 1,011,686 0.0599%

27 付廷环 1,011,686 1,011,686 0.0599%

28 孟兆远 1,011,686 1,011,686 0.0599%

29 秦庆文 758,765 758,765 0.0449%

30 郝奎燕 758,765 758,765 0.0449%

31 段振涛 505,842 505,842 0.0299%

32 孟繁荣 404,674 404,674 0.0240%

33 毕忠 354,090 354,090 0.0210%

34 康志国 298,447 298,447 0.0177%

35 王力峰 252,921 252,921 0.0150%

36 岳荣亮 252,921 252,921 0.0150%

37 黄荣泉 252,921 252,921 0.0150%

38 袁传秋 252,921 252,921 0.0150%

39 徐福银 252,921 252,921 0.0150%

40 张广淼 252,921 252,921 0.0150%

41 徐国刚 222,571 222,571 0.0132%

42 陈歆阳 222,571 222,571 0.0132%

43 李秀华 217,512 217,512 0.0129%

44 刘美 212,454 212,454 0.0126%

45 张纪俊 202,337 202,337 0.0120%

46 房冬华 187,162 187,162 0.0111%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北新建材的股本结构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75,526,250 16.31% -275,526,250 0 0

2.国有法人持股 125,954,857 7.46% -125,954,857 0 0

3.其他内资持股 149,571,393 8.85% -149,571,393 0 0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19,960,559 1.18% -19,960,559 0 0

境内自然人持股 129,610,834 7.67% -129,610,834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413,981,592 83.69% +275,526,250 1,689,507,842 100.00%

1.人民币普通股 1,413,981,592 83.69% +275,526,250 1,689,507,842 100.00%

三、股份总数 1,689,507,842 100.00% 0 1,689,507,842 100.00%

五、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北新建材亦不存在对该等股

东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北新建材利益的行为。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北新建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北新建材解除限售申请表；

2.北新建材股权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之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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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号国海广场 2�号楼 10�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2,293,9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46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江林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公司董事张毓强、汤云为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公司监事赵军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78,585 99.9990 15,400 0.0010 0 0.0000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票面金额及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78,585 99.9990 15,400 0.0010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及债券利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78,585 99.9990 15,400 0.0010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债券期限及还本付息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78,585 99.9990 15,400 0.0010 0 0.0000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78,585 99.9990 15,400 0.0010 0 0.0000

2.05议案名称：担保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78,585 99.9990 15,400 0.0010 0 0.0000

2.06议案名称：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78,585 99.9990 15,400 0.0010 0 0.0000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78,585 99.9990 15,400 0.0010 0 0.0000

2.08议案名称：公司的资信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78,585 99.9990 15,400 0.0010 0 0.0000

2.09议案名称：承销方式、上市安排及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78,585 99.9990 15,400 0.0010 0 0.0000

2.10议案名称：授权事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2,278,585 99.9990 15,400 0.001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171,495,851 99.9910 15,400 0.0090 0 0.0000

2.00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议案

2.01 票面金额及发行规模 171,495,851 99.9910 15,400 0.0090 0 0.0000

2.02 发行价格及债券利率 171,495,851 99.9910 15,400 0.0090 0 0.0000

2.03 债券期限及还本付息方式 171,495,851 99.9910 15,400 0.0090 0 0.0000

2.0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71,495,851 99.9910 15,400 0.0090 0 0.0000

2.05 担保情况 171,495,851 99.9910 15,400 0.0090 0 0.0000

2.06 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171,495,851 99.9910 15,400 0.0090 0 0.0000

2.07 募集资金用途 171,495,851 99.9910 15,400 0.0090 0 0.0000

2.08

公司的资信情况及偿债保障措

施

171,495,851 99.9910 15,400 0.0090 0 0.0000

2.09

承销方式、 上市安排及决议有

效期

171,495,851 99.9910 15,400 0.0090 0 0.0000

2.10 授权事项 171,495,851 99.9910 15,400 0.009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晏国哲、贡嘉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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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79号），于2014年10月13日通过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以14.40元/股的发行价格，向五名特定对象发行新股65,972,222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49,999,996.80元

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27,034,024.58元。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 “北京永拓” ） 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资， 出具了京永验字 （2014）第

[2102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

集资金进行存放和管理。

为本次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县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容县支

行”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以下简称“桂林银行南宁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南宁分行”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 ）分别与相关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负责本次募投项目

实施的全资子公司滁州市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南方黑芝麻” ）分别在柳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柳州营业部（以下简称“柳州银行柳州营业部”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

（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滁州南方黑芝麻、长城证券分

别与相关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负责本次募投项目实施的全资子公司江西小黑小蜜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原名为江西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小黑小蜜公司” ）在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北郊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新建北郊支行” ）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

司、江西小黑小蜜公司、长城证券分别与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设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行容县支行 2111705029300003574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银行南宁分行 660200042698900010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南宁分行 13050000000207101

江西小黑小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农行新建北郊支行 14-012201040002198

滁州市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公司 柳州银行柳州营业部 70100500400000000015

滁州市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 19260188000063569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1、鉴于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在桂林银行南宁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如下表）

余额已为0元，并且以后不再使用该专户，为减少管理成本和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办理了该专户的销户手

续，公司就该专户与保荐机构、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银行南宁分行 660200042698900010

2、鉴于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由下属全资子公司滁州南方黑芝麻在柳州银行柳州营业

部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如下表）余额已为0元，且以后不再使用该专户，为减少管理成本和方便账户管

理，公司办理了该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就该账户与滁州南方黑芝麻、保荐机构、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滁州市南方黑芝麻食品有限公司 柳州银行柳州营业部 70100500400000000015

3、鉴于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由下属全资子公司江西小黑小蜜公司在农行新建北郊支

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如下表）余额已为0元，且以后不再使用该专户，为减少管理成本和方便账户管

理，公司办理了该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就该账户与江西小黑小蜜、保荐机构、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江西小黑小蜜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农行新建北郊支行 14-012201040002198

此外，在本公告公布之前，公司已注销了如下募集资金专户：

1、 于 2018年 6月办理了公司在华夏银 行南宁分行开立的募集 资 金 专 户 （账 号 为

13050000000207101）销户手续（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18年6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等指定的信披媒体上登载的公告）。

2、 于 2019 年 9 月 办 理 了 公 司 在 工 行 容 县 支 行 开 立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账 号 为

2111705029300003574）、 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滁州南方黑芝麻在江苏银行深圳车公庙支行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账号为19260188000063569）的销户手续（详情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等指定的信披媒体上登载的公告）。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 公司为2014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而开立的所有专用账户均已注

销完毕。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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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7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11月11日，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通知》（2019�司冻 1108-03号），获悉公司控股股东王珍海先生持有

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2,821,662股和限售流通股4,456,966股被轮候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冻结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冻结股份是

否为限售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原

因

王珍海 是

157,278,

628股

100% 47.23%

其中4,456,

966股为限售

股

2019月11

月8日

冻结期限

为3年，自

转为正式

冻结之日

起计算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质押式

证券回

购纠纷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王珍海 157,278,629股 47.23% 157,278,629股 100% 47.23%

合计 157,278,629股 47.23% 157,278,629股 100% 47.23%

三、控股股东最近一年是否存在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其对应金额，是否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

下调的情形，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1）2019年9月30日控股股东王珍海作为保证人被贷款人龙口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因

保证合同纠纷提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其持有公司股份14,848,151股，涉及金额本金19,650万元；

(2)2019年10月14日， 控股股东王珍海自然人因民间借贷纠纷被自然人何平提起诉前财产保证，冻

结其持公司的全部股份157,278,629股，涉及金额本金1.5亿元；

（3）2019年10月15日，控股股东王珍海作为保证人被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行

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其持有公司股份157,278,629股，涉及金额本金6,000万元；

（4）2019年10月17日，控股股东王珍海作为保证人被贷款人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因保

证合同纠纷提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其持有公司股份157,278,629股，涉及金额本金1.67亿元；

(5)2019年10月30日，控股股东王珍海作为保证人被贷款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因金融

借款纠纷提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其持有公司股份19,301,766股，涉及金额本金3500万元；

(6)� 2019年10月30日，控股股东王珍海作为保证人被贷款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其持有公司股份157,278,628股，涉及金额本金4978万元；

（7）2019年11月8日，控股股东王珍海被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因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提起诉前财

产保全，冻结其持有公司股份157,278,628股，涉及金额本金8000万元。

四、控股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如是，说明具体情

况及解决措施。

控股股东王珍海存在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内部决策程序，擅自以上

市公司名义对外提供的担保，系违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于2019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了《威龙股份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为2019-069）。

公司将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制定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采取包

括不限于股权转让和资产重组、合法借款等多种形式积极筹措资金，同时与债权人、担保人积极协商提

前解除担保，由其他担保人提供替代担保等有效措施妥善解决上述违规对外担保等问题，以消除对公司

的影响。 同时，公司也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司法等手段维护上市

公司权益，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五、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

行等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防控应对措施。

上述事项目前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控制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造成实质性影响。 若控股股东被

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处置， 可能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股权结构发生改

变。上市公司将积极与市场沟通，同时强化内控管理，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的稳定。督促

控股股东积极尽快解决个人债务，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103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请做好北京首创股份有限

公司配股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11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

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和落实， 现根据要求对相关

问题进行回复并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的《关于〈关于请做好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时间均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616

证券简称：海航投资 公告编号：

2019-064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开挂牌转让参股公司深圳

倍特力电池有限公司

16%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参股公司深圳倍特力电池有限公司16%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持有的深圳倍特力电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倍特力” ）16%股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履行挂牌所需相关程序，签署挂牌相关

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4月2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17）、《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参股公司深圳倍特力电池有限公司16%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2）。

截止2019年11月11日挂牌公告期满，公司仍未征集到适合的意向受让方。 因此，公司决定终止所

持有的深圳倍特力电池有限公司16%�股权公开挂牌转让事项。

特此公告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79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9-048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公司

决定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4.8亿元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19年9月3日，公司已累计使用自有资金8,000万元提前归还了

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闲置募集资金使用余额为4亿元。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2019年11月11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000万元提前

归还了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3.8亿元。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8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11月8日完成2019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30亿元人民币的发

行，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七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9广发证券CP007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天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071900137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期 2019年11月6日

起息日期 2019年11月8日 兑付日期 2020年2月6日

计划发行总额 3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3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3.00%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

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